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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相关告知函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建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嘉凯城”）

于今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建控股”）关

于拟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告知函，现将业绩补偿承诺基本情况及股东函件等相关

内容公告如下： 

一、业绩补偿承诺的基本情况 

（一）历史沿革情况 

公司于 2009 年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浙江省商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集团”）、杭州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杭钢集团”）

和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大集团”）等交易方作出如下承诺：

本次用于认购亚华控股（系公司前身）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房地产业务资产中采用

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作价的房地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在开发完成，且达到

项目决算条件时实际盈利数总额小于《资产评估报告》中相应的利润预测数总额

的，由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向亚华

控股进行等额补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09 年 10 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浙江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和中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公

告书》（公告编号：2009-066）。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进一步明确重大资产重组承诺的公

告》，浙商集团、国大集团、杭钢集团等承诺方出具了《关于嘉凯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部分注入资产的业绩承诺函》，就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进一步明确为：在上海曼荼园项目、南京嘉业国际城项目销售完成后，一年内完



成实际盈利与利润预测数的差额补偿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8 月 1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进一步明确重大资产重组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5）。 

此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期间，先后承接了上述承诺；2021年 8月 20日，华建控股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并做出承诺，在发生需要履行上述补偿义务的前提下，若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和杭钢集团在差额补偿义务履行期限内（即销售完成后一年内）未能向上市公

司足额支付补偿款，则华建控股将自前述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其未能

足额支付的部分进行补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7月 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新后）》。 

（二）上海曼荼园项目、南京嘉业国际城项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项目”）

的基本情况 

业绩补偿项目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盈利预测分别为：达到销售决算条件后，

上海曼荼园项目盈利 44,824.27万元；南京嘉业国际城项目盈利 64,524.34万元。 

上述项目受宏观环境及产品类型等因素的影响，截至目前尚未销售完毕。其

中，上海曼荼园项目目前剩余独栋别墅 27 套；南京嘉业国际城剩余商业部分建

筑面积约 1.98万平方米及车位 952个。 

截至 2022年末，业绩补偿项目经营业绩如下： 

盈利预测资产或项目名称 
预测业绩 

（万元） 

截至 2022 年实际业绩 

（万元） 

上海曼荼园项目 44,824.27 -35,948.86 

南京嘉业国际城项目 64,524.34 17,876.88 

注：上述实际业绩未经专项审计。业绩补偿金额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业绩补偿金额=项目盈利预测业绩-项目经审计实际盈利金额 

二、股东函件的主要内容 

华建控股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增加上市公司净资产，拟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根据业绩补偿项目销售完成后的实际利润数与盈利预测数的差额，以

现金按照原协议承诺约定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如业绩补偿项目未能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销售完毕，华建控股将基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时点业绩

补偿项目的实际利润数与盈利预测数的差额，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现金按

照原协议承诺约定的方式对嘉凯城进行补偿；待剩余部分销售完成后，如经测算

整体应补偿金额大于已补偿金额，华建控股将按照原协议承诺约定的方式对剩余

差额部分进行补足。以上补偿金额以经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机构的审计或评估结果

为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华建控股本次拟于 2023年 12月 31 日前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安排，明确

了承诺的履行时限，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华建控股对业绩补偿承诺的履行系对

于上市公司权益的进一步保障，将增厚公司净资产、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改善上

市公司基本面，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2、华建控股本次业绩补偿事项系支持上市公司发展，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涉及承诺事项的变更。根据原承诺方的约定，业绩补偿方

式为现金方式，公司将加快业绩补偿项目的销售工作，并尽快与华建控股确定业

绩补偿的具体时间与金额。如业绩补偿项目未能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销售

完毕，公司将就业绩补偿项目截至经双方确认时点的实际利润数与盈利预测数的

差额，与华建控股协商确定具体补偿金额及后续差额的补偿方式。剩余部分待销

售完成后，如经测算整体应补偿金额大于已补偿金额，公司将敦促华建控股对差

额部分进行补足。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在 2023 年年底前将加大销售力度，采用灵活的销售政策保障上述项

目在本年度内销售完毕。 

2、华建控股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22 年底对上市公司享有债权本息合

计约 19.37 亿元，可充分保障其业绩承诺的履行；且华建控股经营情况良好，截

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152.30亿元，净资产 37.42亿元，具备履行业绩

补偿承诺的能力。 

3、上述承诺履行的实施过程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跟进相关事项进

展情况，并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关于控股股东拟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